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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ST华鼎  编号：2021-019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四笔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其中一笔出借人为李卫平、淄博华川置业有

限公司、朱静园的违规担保于 2021年 3月 23日签订和解协议，《协议书》中出借方与借款方三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控股”）、义乌市网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网锐”）

及担保方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就债权债务及担保事宜达成一致，三方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及

担保责任等都已消除，亦没有其他任何纠纷，本借款已结清。 

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违规借款共四笔，其中三笔违规事项债权债务及担保责任等都已消除，

剩余一笔因违规借款涉及诉讼的案件（出借人为张瑞春一案），相关责任人正在积极处理。公司董

事会密切关注并督促相关责任人积极与出借人沟通，争取早日解决涉及上市公司的相关问题。 

一、 涉嫌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涉及两笔违规借款发生总额 2.59 亿元，其中 1亿元已处理，违规借款余额 1.59

亿元；涉及两笔违规担保发生总额 1.3 亿元，其中 1.3 亿元已处理，违规担保余额 0 元。剩余一

笔违规借款涉及诉讼案件，诉讼金额为 16,297.50万元（详见公告：2020-010、2020-040）。 

公司因涉嫌违规担保、违规借款的事项中：一笔金额为 1 亿元违规借款，出借人为柳建伟，

已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签订和解协议（详见公告 2021-013）。一笔金额为 5000 万元违规担保，出

借人为姜尔、张南堂，已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签订和解协议（详见公告 2021-015）。一笔金额为

8000 万元违规担保，出借人为李卫平、淄博华川置业有限公司、朱静园，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签

订和解协议，《协议书》中约定该笔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担保已消除，亦没有其他纠纷。公司剩

余一笔因违规借款涉及诉讼的案件（出借人为张瑞春一案），相关责任人正在积极处理。 

二、 进展情况 

1、违规担保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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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平、淄博华川置业有限公司、朱静园（出借方）向借款方三鼎控股、义乌网锐提供借款

金额共计 8000 万元,涉及本公司违规担保金额 8000 万元,该笔违规担保公司未涉及诉讼（详见公

告：2020-040）。 

2021年 3月 23日，出借方李卫平、淄博华川置业有限公司、朱静园与借款方三鼎控股、义乌

网锐及担保方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经自愿、平等、充分协商签订和解协议，在本协议

签订之前，借款方已归还本金 5222万元。本《协议书》就该笔借款及担保事宜达成约定，出借方

考虑借款方目前的实际困难，放弃有关权利主张，各方互不追究，在本协议签订时，该借款已结

清，三方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及担保等都已消除，亦没有其他任何纠纷。 

在本协议签订时，出借方已将《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借据》、《补充协议》等涉及本借款、

担保等相关协议原件都已交还给借款方和担保方，并签字作废。 

2、违规借款相关进展 

该笔违规借款出借人已起诉，起诉方为张瑞春，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收到该案件一审判决

（详见公告：2020-067）。公司对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已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笔借款并未履行公司任何内部借款审批程序，公司账户未收到任何该笔借款资金。公司高度重

视上述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同时寻求司法保护，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 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因违规借款涉及诉讼的案件（出借人为张瑞春一案）尚在诉讼程序中，

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需根据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认定。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并督促相关责任人积

极与出借人沟通，并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

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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